
关于《中国耐火材料行业行规公约（修订稿）》征求会员意见的
通  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不断规范耐火材料市场的运行秩序，维护广大会员企业及全行业的整体利益，促进耐火材料工业的健康发展，协会拟对《中国耐火材料行业行规公约》进行修订。现将《中国耐火材料行业行规公约（修订稿）》在协会网站上予以公布，请各会员单位结合本企业市场营销实际情况，对修订稿提出意见和建议，于2014年5月9日前反馈至协会办公室。

附件：《中国耐火材料行业行规公约（修订稿）》
协会传真：010-65285180   010-65282090
协会邮箱：acri1990@126.com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2014年4月28日
  


附件：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行规公约(修订)
征求意见稿
为使中国耐火材料行业更好地适应国际、国内市场变化，稳定耐火材料价格，鼓励业内各企业展开公平竞争，维护耐火材料市场秩序，促进耐火材料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结合耐火材料行业面临的市场现状制定本行规公约（以下简称“规约”）。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本规约以建立行业和企业自律机制，规范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提高行业整体素质，树立企业良好形象为宗旨，是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2条 凡在中国境内从事耐火材料生产、经营的企业，都应遵守本规约。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会员应起带头模范作用。
第3条 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自觉维护行业形象，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一切违法行为。讲求信誉，自尊自爱，提倡敬业、团结、互助、协调，各企业共同承担耐火材料市场责任。提倡绿色生产、文明经商、优质服务，自觉规范生产经营管理行为。
第二章 行业规约
第4条 各耐火材料生产企业应严格生产工艺、技术、质量等标准和规范，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禁止采购、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
第5条 保证供需平衡是维护耐火材料市场稳定的基本条件。各耐材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市场发生较大变化时，生产企业应主动通过调控产量、优化品种结构、增减库存等措施调节供需关系，维护市场稳定，避免盲目的价格竞争。
第6条 各耐火材料生产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要充分发挥稳定市场的主导作用，根据市场变化和产品结构调整合理制定产品价格。可与用户协商定价，反映产品价格的合理性，保持价格相对稳定，维护供需双方的共同利益。
各耐火材料生产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竞争法》第十一条“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二）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做到产品定价规范、公开、公平、合理，反对售价低于成本价的倾销行为。市场平稳情况下，应坚持产品售价不低于完全成本；市场需求减少、库存增加、销售困难情况下，应坚持产品售价不低于生产成本。坚决杜绝“保值销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第7条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定价机制。企业内部要建立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收集和分析系统，建立科学、有效的定价机制和决策管理系统，规范内部定价程序，减少价格制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规范企业分公司的销售行为，完善企业内部销售考核体系，把产品产销率与产品利润率一起考核。
第8条 各企业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八条“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的规定，坚持产品合理价位原则、价格可比性原则、优质优价原则、明码标价原则。产品定价既要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也要反映产品价值，使产品价格保持相对合理，防止优质低价现象出现。同时，应及时关注国际市场价格情况，努力减少或避免贸易摩擦和反倾销案的发生。
第9条 各耐火材料生产企业应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网络，与上下游企业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加强和巩固出口产品销售渠道和网络，为稳定国内市场创造条件。
第10条 各耐火材料生产企业之间要加强市场供需情况和价格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正确分析市场变化，加强价格信息调研，防止耐材价格大起大落。
第11条 发挥各省、市及地区行业协会的作用，及时对各地区市场状况、价格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正确判断市场价格走势，交流企业营销经验。
第12条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每年适时召开市场信息交流会。在耐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和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时，及时召开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分析会议，通报有关情况，研究行业经济运行的重大问题，制定稳定市场的策略。
第13条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要定期向耐材企业通报耐材生产、进出口和主要耐材品种国内外市场变化的情况，提出后期市场运行应关注的问题，必要时在行业内定期公布主要耐材品种平均成本。各耐材企业要及时向耐材协会报送本企业产量、价格、利润等生产经营状况。
第三章 规约管理
第14条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行规公约的制（修）定、实施、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第15条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办公室负责接待、受理单位和个人的信访、举报，报请常务副会长批准后，进行处理。
第16条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每年对规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模范执行规约的突出单位及其法人给予通报表扬，并以多种形式在行业内外进行公开表彰宣传。
第17条 对违反行规公约的行为，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要及时给予制止和协调，并在协会网站及相关媒体曝光；对继续违反规约者，根据违规危害情况，分别给予行业内部通报批评、社会公开通报、行业警告，直至开除会籍。
第18条 对扰乱市场秩序、危害行业整体利益的严重违规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协会将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并建议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查处并给予处罚。
第19条 [bookmark: _GoBack]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提出复议意见，由协会组织进行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交由常务理事会审议。
第四章 附则
第20条 本行规公约经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中国境内耐火材料企业遵照执行。
第21条 本行规公约解释权归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所有。
第22条 本行规公约如与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相抵触，以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为准。
第23条 本行规公约自2014年X月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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